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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們　大家平安

　　時間過的好快，105年轉眼已過中秋，早晚氣
溫明顯變涼，請大家出門在外添加衣服，保重身體。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資料
顯示，自2015年迄今共累計70國家/屬地出現茲卡病毒本土病例，孕婦感染茲卡病
毒後可能導致胎兒小頭畸形或死亡，提醒已懷孕及計劃懷孕之會員暫緩前往流行地

區；如必要前往，應做好防蚊措施，離開流行地區後請落實防蚊措施3週以上，並依
循「1+6原則」：暫緩捐血至少1個月、男女無論有無症狀，都應採取安全性行為及延

後懷孕至少6個月。身為照顧民眾健康的第一線人員，請全力維護自身健康。
　　為改善護理職場環境，本會持續推動及爭取各項改革措施，茲分述如下：一、爭取106年醫院醫
療給付費用總額增列「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費用10億元，做為調整急性一般病床護病比與住院
護理費給付連動費用之加成級距及加成率，以更有效激勵醫院增聘護理人力，降低急性一般病房護

病比，提供病人更佳之護理照護品質。此預算因與會委員未達共識而兩案併呈，報請衛福部部長核

定中。二、針對衛福部因應將受僱醫師全面納入勞基法，擬建置「臨床助理」制度，作為醫師之輔

助人力，本會邀請多個護理專業團體開會討論，提出共同聲明—反對設置「臨床助理」，建議應由

增加醫學系學生招生名額以及強化現有專科護理師之角色、功能與執業範疇，避免產生臨床醫療制

度混亂，造成醫事人員間、醫病與護病關係更加緊張，民眾及臨床護理師將無所適從，影響病人醫

療照護品質。三、衛福部規畫將106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區域醫院與地區醫院)之人力相關條文轉由指
標監測，刪除原有之人力與護病比條文，本會於9月23日與醫改會及其他十三大醫事團體共同召開記
者會，表達護理人力及護病比攸關病人照護品質，如交由衛生局督考，無法確保查核標準的一致性

及查核若未能通過的後續作為，恐造成護理人力短缺情形更加惡化，建議應盡速將護病比入法，且

在入法前，仍應維持原有之醫院評鑑基準人力及護病比條文。

　　衛福部已於10月3日公告「106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區域醫院、地區醫院適用）」，雖保留護病
比規範條文，但刪除其他與人力有關之條文，本會與各職類團體共同出席10月14日由林靜儀委員召
開之「醫院評鑑與醫事人力督考」溝通協調會，終獲得醫事司石司長口頭承諾，將原有人力規範之

必要條文放入。再次感謝全國護理夥伴，因為您們秉持對護理專業的熱忱，堅守工作崗位，貢獻心

力，全國民眾的健康福祉才有保障。

敬祝  平安喜樂　　 　　　　　　　　　　　　　　　　　　　　　　　　　　理事長  高靖秋敬上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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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人員已適用《勞動基準法》，醫療機
構應依法辦理勞工權益事項，避免受罰。

　　勞動部近年來持續接獲護理人員陳情，有醫療機構訂定不合理的排班或休假規定，或要

求簽訂影響權益的合約，對此，勞動部提醒，全國醫療機構及護理人員，除依公務人員法令

進用者應依該等法令保障相關權益外，其餘護理人員皆已適用《勞動基準法》，各醫療機構

如與護理人員有違反《勞動基準法》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約定時，該等約定應屬無效，另違反

《勞動基準法》部分，經查明屬實者，主管機關得依法進行裁處。

　　勞動部表示，部分醫療機構為解決醫療人力不足，而與護理人員約定最低服務年限條

款，並要求龐大違約金。勞動部特別提出說明，去(104)年底修正施行的《勞動基準法》第15
條之1，已明定最低服務年限條款的有效要件及違約責任。如果醫療機構約定最低服務年限
條款的目的，僅在考量降低招募的不便、須耗費時間重新訓練新進員工或避免人力短缺等因

素，並無提供護理人員相關專業技能培訓，也無給予護理人員合理補償，則雙方所約定的最

低服務年限條款，依法無效；另即便雙方所約定的最低服務年限條款符合法定要件，但護理

人員因醫院要求超時加班、未給加班費等違反勞動法令之情事而選擇離職或遭雇主虧損或業

務緊縮等事由資遣，則醫療機構不得要求護理人員負違約責任。

　　勞動部強調，勞工應從事工作的開始及終止時間、休息時間、例休假及輪班制之換班等

有關事項之約定，本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尤其是護理人員輪班、休息時間及

加班等常見的勞資爭議問題，醫療機構應該更為謹慎處理，例如雇主更換護理人員工作班次

時，即應依法讓其有足夠休息時間以恢復體能。

　　勞動部提醒，醫療機構與護理人員約定之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準，

如經勞動條件檢查發現有違法情事者，除依法處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外，並將限期令其改

善，以保障護理人員權益，詳細公告請參閱本會或勞動部網站。

 

勞動部公告

本會研習會訊息

時間 課程主題 活動地點

10/20、21、26、27
(四、五、三、四)

長期照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計畫--
Level-Ⅱ專業課程(第三場)

沙鹿光田醫院

(實體場+21場視訊場)

10月21日(五) 105 年護理政策規劃研討會(中區) 台中榮民總醫院

10月26日(三) 提升護理機構照護專業人員能力研討會(中區)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10月28日(五) 105 年護理政策規劃研討會(南區) 奇美醫院

11月11日(五) 105 年護理政策規劃研討會(東區) 花蓮慈濟醫院

11月11日(五) 化療相關症狀護理暨研究文章撰寫研討會 臺大醫院

11月15日(二) 新世紀長照服務推動研討會 萬芳醫院

11月29日(二) 以人為本的實證健康照護：醫病共同決策 萬芳醫院



反對在護病比立法前，刪除醫院評鑑中原有之人力規範
　　本會於9月23日參加醫改會舉辦之「假簡
化真減人 醫院評鑑打假球」記者會，表達本
會不贊成將護理人力相關條文轉由指標監測

之立場。

　　由於護理人力及護病比攸關病人照護品

質，已在國內外相當多的研究中證實，且目前

臨床上護理人力已嚴重不足，轉由指標監測後，對於醫院

改善護理人力及降低護病比缺乏約束力，護理人力短缺情形將更加嚴重，民眾照護品質亦無

法受到保障。故在護病比立法前，仍應於評鑑條文中規範，原條文1.3.6「依據病房特性配置
適當護產人力」維持必要條文，原條文2.3.6「適當的護病比」維持重點條文。
　　經多方努力後，於9月29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06年度醫院評鑑基準(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
適用) 中，2.3.5適當的護病比仍持續維持列為「重點條文」，即醫院於評鑑時若本項條文評量
為不合格者，則須限期改善並接受「重點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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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照參訪報告
曾修儀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壹、參訪動機與背景說

　　台灣已於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
會，根據內政部指出，2015年全國老
化指數為92.18，較2014年增加6.48，
老年人口成長迅速，與世界主要國

家相比，較日本200、德國161.54、
南韓92 .86為低，但比美國及澳洲
78.95、中國大陸58.82為高。然全國
老化指數超出100的縣市，2011年僅
有3個縣市，至2015年已增加至14

參訪團隊合影（前排左二為曾修儀秘書長）

106年醫院評鑑基準刪除人力配置條文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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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配備監視系統

介護機器人，提供下半

身行動不便者復健治療

單位光線充足且注重高

齡者的無障礙使用空間

個，14個縣市中，以嘉義縣161.09最高，其次為雲林縣131.1；而新
竹市僅59.36最低，桃園市已62.30次之，是全台最年輕的兩個縣市。
　　因人口老化將面臨經濟、照顧等問題，台灣目前以長期照顧

2.0計畫來照顧失能老人，期待透過社區式、居家式照顧來協助家
庭共同照顧失能老人，但不因此就排除機構式照顧，而是延長老

人在家庭的時間，如何能使老人在機構或社區保持健康的生理狀

態，也是當前許多先進國家所期盼的。長照服務法甫於104年6月3
日總統令公告，自公布後二年施行，為使長照服務法施行後，對

於後續子法之研訂及長照資源整合，雖開始積極規劃並研議相關

配套，包括一個法律(長照機構法人法)及8個子法，未來仍將面臨
相當嚴峻考驗。

　　日本及台灣皆為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國家，此次日本長照參

訪，由立法院厚生會主辦，劉建國會長率領衛福部、健保署、各

醫事團體公會全聯會與社會關懷協會等共計30人，期待透過參
訪，了解日本如何提供老人健康促進與長期照顧服務，汲取其優

良的長照經驗，引進國內做為高齡友善環境服務之借鏡，建構

「安全、充實、尊嚴、快樂」的核心價值，讓長者獲致溫馨的頤

養生活為目標，維護老人權益。

貳、日本介護保險制度介紹

　　介護保險制度是日本銀髮產業成長的助力，自1990年起日本
開始推動五年一期的老人保健福利10年戰略（黃金計畫），並在
1997年完成通過介護保險法，於2000年4月1日正式施行。日本介
護保險的財務規劃是由40歲以上的成年人繳交保險費，全國統一
收費基準。介護保險由最接近住民的最小行政單位（市町村）負

責營運及管理（擔任保險人）。平均每隔3年，政府會重新評估介
護保險作業計畫，並開放給相關領域學者、實務專家及一般利害

關係人互相討論，調整出新的照護服務報酬基準表。

　　由於日本企業組織幾乎都是以介護制度所制定的給付金額作

為主要的收益來源，因此主管機關的政策走向對於整體產業生態

產生影響力與營收支撐力。這兩年來，隨著高齡人口比例不斷上

升的趨勢，日本政府開始透過補助金方式鼓勵企業開發新型的

「一般性服務高齡者住宅」，與過去介護制度不同的

是，無論需求者照護需求程度高低，只要年齡在60歲
以上的國民，都可選擇租賃方式入住。由於在硬體設

施與人員配置等沒有嚴格的要求，營運業者只需提供

安全確認、生活諮詢等一般性支援服務，直接減少

了固定營運成本及加上補助金的補助，業者更可以早

日達到收支平衡的狀況進而永續經營。日本介護保險

制度可謂是成就了日本銀髮產業蓬勃發展的最重要關

鍵，企業或組織得以自身競爭優勢發展不同類型的創新成功營運模式。

4

提供給住民之洗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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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2016年每3秒鐘出現一位失智症患者，2009年荷蘭幫失智症患者
打造了一個中心，像個設施齊全的小村落，生活在裡面的患病長者可以與常人一樣自由走動，

自主生活；日本亦早已開始建構符合長者需求的長照環境。我國目前正持續以建構符合台灣本

土化、居家及社區化的長期照顧模式，落實在地老化，達到高齡者能夠有尊嚴地在社區生活、

照護、醫療、終老為目標，此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健保署、各專業團體、各界社福團體

等共同來努力，茲將參訪心得與建議簡述於下：

1. 此次參訪的長照機構均光線充足，使用空間寬廣，讓使用者、住民與工作人員均能在舒
適環境下活動與工作；注重高齡者的無障礙使用空間，如地上無高低門檻、長者不易絆

倒；門的把手高度很低、讓長者或輪椅使用者方便開關門；提供不同高度的坐椅(36cm、
38cm、40cm及42cm)或是腳凳，讓長者坐著時腳可以踩到地上，幫助身體平衡。這些都是
由使用者的角度思考所提供的人性化服務。

2. 日本有長照人力不足問題，與印尼東南亞國家簽訂經濟合作協定(EPA)，引進東南亞國家人
民進入長照體系工作，但仍優先聘用國內人才來做補充。日本針對長照人力不足問題採取

以下幾項措施：1.提升長照人員待遇，2.提供養成學校獎學金，3.改善長照工作環境，提升
工作效率，如發展資訊系統(溫柔的手監視系統、介護機器人等)提供24小時生活介護服務以
及協助復健治療，節省諸多人力以及人事成本。

3. 日本亦面臨到介護保險財源不足問題，故自2015年起改變使用者自行負擔的比例，我國的
長照服務經費來源，如何以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的精神來分配，達到分擔風險與減低

民眾負擔的目的，建立穩健的財源機制是相當重要，同時適切地與健康保險制度來進行合

作互補將是發揮整體資源成效及永續的重要關鍵點。

4. 日本同樣有護理人力不足問題，2013年護理人員離職率為11%、新進護理人員離職率為
7.5%，推估至2025年需要196萬至206萬位護理師，所以日本政府進行二項措施：1.離職防
止--改善醫療執業環境、2.復職支援：每個督道府縣都設有護理學會，自去年10月1日起，
所有離職護理師都須留下聯絡方式，學會定期舉辦活動，邀請離職護理師參加，與離職護

理師保持聯絡，若其有回職意願時，學會主動提供求才資訊，協助復職。我國護理人員離

職率自98年起逐年升高，101年達最高峰(13.14%)，經過政府與各護理專業團體共同努力，
104年終於有初步的成效，下降至10.5%，但這只是改善的一小步，需繼續朝向將護病比立
法以及護病比與健保護理費給付連動制度推動，確實降低護理人員工作負荷量，改善護理

執業環境，才能提供全國民眾高品質的照護。 
5. 日本強調口腔衛生，推動舌、顏面體操，若做好口腔衛生與強化顏面肌肉，可預防吞嚥困
難，減少吸入性肺炎的發生。齒科醫師的目標是協助由口進食，預防吸入性肺炎，讓長者

可以好好吃東西，享受吃的樂趣，另為維持病人的舒適，90歲以下經評估無法自行進食
者，均採用胃造廔，這值得我們多加探討。

6. 長照服務體系在各國均是以照顧服務員人力為主體，照服員應接受更完整的訓練，提供使
用者、住民盡量生活自理、自行進食等協助，並給予正確口腔照護，避免嗆食，提供有品

質的長照服務。

7. 日本現有的長照機構仍供不應求，有需求之長者等待入住時間久，雖然每年均有新增長照
機構，但遠不及長者的需求。日本的法令已容許同一機構提供多樣性的長照服務，我國長

照服務法規範居家及社區型可允許財團進入，但機構型則規定要法人才能設立，台灣是否

可以法規鬆綁比照日本辦理，讓服務提供者可以更彈性的提供有品質的照護服務，亦讓有

需求之長者可有更多的選擇。



一、前言

　　台灣的優良醫療照護體系，一向為國際所

稱許，這是所有醫護人員犧牲奉獻的成果，護

理服務更是照護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護理照

護工作的繁重，亟需社會大眾給予肯定與鼓

勵，有鑑於此，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高明見

董事長於2012年特別設立優秀護理人員獎，以
茲肯定與鼓勵其辛勤。

　　今年希望能以徵文活動，讓被人忽略的小

故事引起您我共嗚與重視，希望能藉由您我實

地尋訪護理人員，將其背後的付出與奉獻化為

文字故事與我們分享。

二、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

三、 撰稿主題：尋訪感動的瞬間，發現白衣
天使背後的付出與奉獻！

四、 活動期間：即日起至2016年11月18。
五、活動辦法：

(一) 撰稿主題：尋訪感動的瞬間，發現白衣
天使背後的付出與奉獻！

(二)  撰寫方向：尋訪優秀護理人員們背後的
付出與奉獻的服務事蹟。

(三)  尋訪對象：2016年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
優秀護理人員獲獎人。

(四) 字數限制：1,500字以內（需含照片）。
(五) 作品需於活動期間自行投稿至報章雜

誌、醫護相關刊物或電子新聞媒體。

六、獎勵辦法：

(一) 刊登於「報章雜誌」者，每則稿費新台
幣壹萬元整。

(二) 刊登於「醫護刊物」、「電子媒體」
者，每則稿費新台幣伍仟元整。

(三) 稿件未獲得刊登於上述者，可將稿件寄
至本基金會，經審核通過之入選文章，

將統一以email通知。每則稿費新台幣貳
仟元整。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甘小姐

電話：(02) 8772-0762
Email：joycegan70@gmail.com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03號5樓
備註：

1. 請於文章內註明真實姓名、身份證字號、聯
絡地址、聯絡電話、E-Mail等個人資料，使
用筆名發表請於來稿中註明。

2. 徵稿文章若未依規定或涉及抄襲，妨害他人
著作權，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得獎資格。

一、「天使的身影」為第一部由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發想，大愛電視製作拍攝，以八仙樂園粉塵爆炸

事件為藍本，呈現投身救治工作之護理人員的專業貢獻及心路歷程的護理單元劇。

二、 本單元劇授權免費播放，所有內容請勿做商業使用，如因做商業使用造成侵權，請自
行負責。

三、 若機構有此光碟片之需求，請上網 (http://goo.gl/forms/PgyVV3DjQpis9gw32)填寫索
取，本會將陸續寄出。本會聯絡人：曾組長02-2550-2283#14。

本會出版「天使的身影」單元劇，歡迎各機構播放，以宣傳及傳播護理專業形象

2016年優秀護理人員獎得獎名單出爐了

　　為表揚並激勵本國日夜熱忱照顧病人的護理人員之辛勞，爰以提升本國護理照顧品質，增

進國民健康為宗旨，財團法人腦血管疾病防治基金會高明見董事長持續委託本會，辦理第五屆

優秀護理人員獎選拔，今年度共選出特優獎5名、優秀獎32名、優良獎143名，將於11月24日假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舉行表揚大會，並安排特優獎得主作經驗分享，期盼藉此表揚活動鼓

舞全國護理人員。得獎名單請逕至本會網站 (http://www.nurse.org.tw--訊息公告) 查詢。

「尋訪感動的瞬間」--發現白衣天使背後的付出與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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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105.12.14舉辦會員聯誼活動，至宜蘭羅東「手工豆腐體驗、三星銀柳幸福招財好運
到」，歡迎會員踴躍參加。

※ 第十六屆會員代表選舉時間訂於105年12月28日(星期三)舉行，屆時將發函通知，請會員踴
躍投票。

※ 本會研習活動(詳情與報名請上新北市公會網站 http://www.ttcna.org.tw查詢)

日期 合辦單位 主題

11/4~5日 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主管研習營

11月10日 馬偕紀念醫院 神經外科病人照護研習會

11月27日 新北市醫師公會 醫學課程演講

11月18日 恩主公醫院 長期照護研習會

12月25日 新北市醫師公會 醫學課程演講

●本會訊息

※敬請各位會員繳納105年常年會費壹仟元，以利會務推展，完成繳納後，請於一星期後至本
會網站確認繳費記錄，以確保自身權益。

【查詢繳費記錄】：公會網站首頁→會員登入→會員專區→繳費記錄查詢。郵政劃撥帳

號：05160805；戶名：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員辦理異動前已利用超商繳費者，因超商
入帳有10-14天的空窗期，請攜帶已繳費之收據為憑證，以免重覆繳納)。

※本會研習活動（相關訊息詳見本會網站 http://www.tpena.org.tw，參加對象為台北市公會全
體活動會員）。

※本會會員委員會11月初將辦理未婚聯誼，舉辦時間、地點將上網公告，歡迎會員踴躍報名
參加。

●您不能不知道

Q :  我上班已兩年，雇主卻不願提供薪資明細表，是否有違法？
A :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計算項目、工

資總額等事項記入，但並無強制規定雇主應交付薪資明細表給勞工，故雇主未提供薪資

明細表，並未當然違法。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可知雇
主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提繳之退休金金額，若雇主違反規定，依同條例第52條規定，
主管機關可對雇主課處罰鍰。雇主不願交付薪資明細表，雖未當然違法，薪資明細表為

勞工了解薪資結構明細及計算提繳退休金是否正確的依據，為避免日後勞資對於工資項

目發生爭議，建議仍盡可能協商請求雇主交付薪資明細表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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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課程 (1)

【法規課程】

♥
邱慧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副教授/律師

護理人員應否賠償違約金？(中)

一、前言

　　護理人員應否賠償違約金？端視護理人

員與醫院所簽訂之「最低服務年限及違約金

條款」（下稱違約金條款）是否符合「必

要性」與「合理性」要件，與是否違反民

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定型化契約概念」
而定，若違約金條款不符合「必要性」與

「合理性」要件，與違反定型化契約之「顯

失公平」概念，護理人員則毋庸賠償違約金

（王，2006；黃，2006；陳，2012）。本文
曾於全聯護訊第111期所刊之「護理人員應
否賠償違約金？（上）」介紹法院因審酌違

約金條款之合理性、必要性與民法247條之
1規定此三原則（下稱三原則）而認為護理
人員毋庸賠償違約金之案例，但仍不乏有法

院審酌此三原則後認為護理人員應賠償違約

金之例。為求客觀地呈現「護理人員應否賠

償違約金」此問題之全貌，本文於此欲介紹

法院審酌此三原則後認為護理人員應賠償違

約金之例（下稱案例一），於此案，護理人

員乙於服務期限未滿前即提前離職，法院認

為乙於任職期間有參加「血液透析訓練」，

醫院為培訓乙，已投注相當成本，若乙中途

退訓，將造成醫院之損失，爰認為乙所簽訂

之違約金條款因符合上述三原則，應賠償醫

院違約金。另有一類似情境之案例（下稱案

例二），即診所亦花費數萬元培訓護理人員

乙並為乙繳交學會訓練課程之費用，乙亦於

服務期限未滿前即提前離職，法院認為乙所

簽訂之違約金條款因違反上述三原則，毋庸

賠償違約金。一樣皆為雇主有對護理人員付

出訓練成本，但法官審酌上述三原則後，卻

認為案例一之護理人員須賠償，而案例二之

護理人員卻毋庸賠償，本文試圖以案例二對

♥

照案例一，凸顯案例一之判決結果恐有待斟

酌。本文茲介紹案例一與案例二之原因事實

與判決結果如下，然而本文讀者須對「違約

金條款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以及民法第247條之
1規定之定型化契約概念」有所了解，始能理
解本文，故建議讀者閱讀本文前，請先參閱

全聯護訊第111期所刊之「護理人員應否賠償
違約金？（上）」一文。

二、案例介紹

案例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店勞

小字第7號民事判決」

1.案例事實
　　乙受僱於甲醫院擔任血液透析護理師，

其須受訓練3個月始能取得血液透析師資格，
訓練契約書約定訓練期間為103年12月10日
至104年3月9日，訓練期滿應服務2年始得離
職，若違約須賠償一個月薪資作為違約金。

乙於104年1月8日提出離職申請並經核准，嗣
後回醫院辦理離職手續，人資室告知乙須支

付違約金3萬6,700元，並於收款後方能開立
服務證明予乙，乙遂於1月21日匯款至甲指
定帳戶，並於2月6日收到服務證明及違約金
收據。惟乙支付違約金後，認為自己並未違

約，故請求醫院返還違約金，茲就甲、乙之

主張說明於下。

(1)甲醫院之主張

　　甲醫院於面試時即告知乙到職後須接受

3個月之實務訓練，並於聘僱當日即103年12
月10日將「血液透析訓練契約書」交付乙，
乙將契約書交回人資室時，承辦人員詢問乙

對契約書內容有無疑問，乙表示無意見。甲

為提供新進透析護理人員教學訓練，支出教

學師資、場地、書籍等成本，乙於受訓期

本篇文章分為(上)(中)(下)集《註：(上)集已刊登於111期全聯護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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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不但無須支付任何訓練費用，且領受與

具有「血液透析護理人員證書」之員工相同

薪資，乙半途放棄，不僅導致甲所付出之成

本無法回收，更使珍貴訓練資源遭到浪費，

甲與乙約定一個月薪資之違約金，實無法完

全反映其中途放棄之成本浪費，僅希望藉由

違約金之約定，督促乙珍惜得來不易之訓練

資源。

(2)乙護理師之主張

　　乙主張訓練契約書僅約定試用期滿後須

於甲醫院服務2年，並未約定未完成訓練即離
職為違約，故其並無違約。

2.法院見解
(1)定型化契約

　　乙將訓練契約書交回人資室時，如認為

訓練契約書有不合理之處，本可提出疑義或

自由選擇是否受僱於甲醫院，然乙直至104年
1月8日離職前，均無異議並接受甲醫院所安
排之在職訓練，足證乙已知悉並同意違約金

條款。

(2)違約金條款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乙自103年12月10日起在甲醫院接受血
液透析訓練，甲為培訓乙，已投注相當之人

力、物力成本，若乙中途退訓，甲勢必再行

招攬、訓練新進人員，因而增加人力、物力

及時間成本，並影響醫院醫療業務之發展，

故訓練契約書第5條限制受訓人員不得中途退
訓之約定，應有其必要性。再者，血液透析

人員之訓練為期三個月，乙於受訓期間無須

支出任何費用，且領有正式血液透析護理師

薪資，訓練契約書第5條中途退訓應賠償一個
月薪資之約定，應有其合理性。甲確實因乙

中途退訓受有損害，甲自得於乙離職時，依

約請求乙賠償一個月固定薪資之違約金，乙

請求甲返還違約金，自屬無據。

案例二：「臺灣台北地方法院103年北勞簡

字第93號民事判決」

1.案例事實
　　乙護理師受僱於甲診所，甲、乙約定乙

之任職期間為101年7月10日至104年1月9日，
勞動契約之附註條款規定：「乙應於服務期

滿，始得離職，若乙中途提請離職，違反本

條之約定，甲得要求乙賠償自提請離職生效

日起之不足日數，每不足一日應賠償一日之

薪資數額作為懲罰性違約金」。然乙竟於103
年3月29日提前離職，遂遭甲診所求償違約
金，茲就甲、乙之主張說明於下。

(1)甲診所之主張

　　護理師至少須於臨床上訓練兩年方能成

為獨當一面之護理師，乙進入甲診所後，甲

每月多支出3,000元至4,000元予資深護理師
A，由A負責指導乙。甲亦代付乙參加台灣
腎臟醫學會舉辦之血液透析訓練課程報名費

用6,000元，甲對於乙有支出成本進行訓練。
一般實務訓練須兩年方能培養出合格之護理

師，違約金條款約定乙之最低服務年限為2年
6個月，等同於甲訓練乙成為獨當一面之護理
師後，僅強制乙服務半年即可，故該違約金

條款符合必要性及合理性，並無顯失公平，

自無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2)乙護理師之主張

　　乙到甲診所服務以前，在其他醫院所從

事護理師之年資約7年，於此之前，已是能獨
當一面之護理師。關於乙所接受之新進員工

訓練，A同時也有訓練另一名新進人員丙，
乙所接受之新人訓練，皆是診所針對新進員

工關於職場、環境之例行性教育，為職務上

所須使用之相關設備或系統之操作教育而

已。這些教育課程，非專為乙所製作，甲日

後仍得重覆利用該教育課程於其他新進人員

之教育訓練。甲雖有支出乙參加台灣腎臟醫

學會舉辦之血液透析訓練班報名費6,000元，
但這也是診所為了能在「醫院血液透析評

量」上，能獲得更好之等級，乙接受此項訓

練，係為甲之利益而為，也是甲針對新進員

工之例行性教育，甲以此極為輕微之成本，

約束乙應服務長達2年6個月之最低服務年
限，顯然欠缺必要性與合理性，該違約金約

款，應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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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院見解
(1)違約金條款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乙自91年即在多家醫院所擔任加護病房
護理師，顯見乙在受僱甲之前，已有多年

實務經驗。甲指派A對乙所為之新進員工訓
練，係認識環境、學習血液透析用物準備與

技術操作、了解洗腎機面板的按鍵意義及功

能、機器的清潔與消毒、認識病歷各項單張

及紀錄方式、認識單位人事規章、了解單位

人員工作職責、學習醫療相關器材、了解洗

腎室的藥物、學習操作血液透析收針護理技

術、學習操作導管傷口護理、學習重複使用

人工腎臟的消毒沖洗機器等，此乃對於新進

員工之例行性教育，或為職務上所須使用之

相關設備或系統之操作教育。A於新進員工
教育訓練同時指導新進人員乙、丙兩人，甲

雖支付A訓練津貼4,600元、3,400元、3,000元
與1,400元，此係甲為訓練新進員工而支付A
之總金額，以受訓人數兩人分攤計算後，每

人之金額不過數千元，此費用本即屬雇主應

負擔之一般人事成本。

　　依血液透析訪視作業評量表第四章4.2.1
所示「每位新進血液透析護理人員到職一年

內應具有腎臟醫學會或腎臟護理學會血液透

析訓練課程之結業證明」，此為「醫院血液

透析評量」項目之一。甲雖有向台灣腎臟醫

學會繳交乙參加血液透析訓練課程之報名費

6,000元，然此亦是醫院獲得評分等級「C」
之要件之一，甲亦為受益者。甲所繳之報名

費僅為6,000元，且該課程僅4天，課程時間
均在星期六、日，此與其他須雇主投資大量

資源培訓員工之產業型態如航空公司對機師

支出之龐大訓練費用、訓練期間長相較，兩

者差異極大，無法相提並論。

(2)定型化契約

　　乙受僱於甲所從事之工作，屬有繼續性

之工作，應為不定期勞動契約，乙本得隨時

終止該勞動契約。然甲卻以定型化契約條

款，約定乙不得提前離職並課以中途離職之

高額違約金，然而自甲提供之教育訓練課程

與其他一般職業相較，甲對於新進人員所須

負擔之一般人事成本，並無特別龐大之處，

無證據可認甲對於乙有訓練並預期乙可成為

業務活動上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甲僅係其

對新進員工之例行性教育，或為職務上所須

使用之相關設備或系統之操作教育，足認該

違約金約款欠缺必要性及合理性，不當限制

乙離職之自由權利，已顯失公平，依民法第

247條之1規定，該違約金條款應屬無效。

三、結論

     案例二之診所花費數萬元培訓乙並為乙
繳交學會訓練課程，法院審酌違約金條款

之必要性與合理性後，認為診所所花費之

訓練費用僅為「一般性之人事成本」與「例

行性之教育訓練成本」，且診所並未訓練乙

成為業務活動上不可替代之關鍵人物，再加

上乙所簽訂之定型化契約，限制乙離職之自

由權利，該條款因顯失公平而無效，乙毋庸

賠償違約金。惟於案例一，法院審理此案，

雖有以違約金條款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要件加

以檢視，惟僅以「甲為培訓乙，已投注相當

之成本，若乙退訓，甲勢必再行訓練新進人

員，因而增加成本」泛泛一語帶過，並未深

入探究醫院所花費之訓練費用是否僅為「一

般性之人事成本」與「例行性之教育訓練成

本」，亦未審酌醫院所付出之訓練成本是否

在使乙成為業務活動上不可替代之關鍵人

物；此外，法院竟然認為乙對訓練契約書上

之違約金條款並無任何異議，故乙理當賠償

違約金，本文認為該契約書上之違約金條款

已違反合理性與必要性與定型化契約之顯失

公平概念，法院未以「定型化契約顯失公平

概念」為護理人員把關，竟語出驚人表示

「乙因無異議，故須賠償」，如此之法律見

解，教人驚嘆。本文認為案例一之判決結果

為法院之「錯誤示範」，然而司法實務上，

如此之錯誤示範，不在少數，護理人員簽立

違約金條款，仍應小心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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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考題

元之訓練成本，故乙於服務期限未滿前，

不得提前離職。

6. 於案例二，法院認為甲診所所花費之訓練
成本，已使乙護理師成為業務活動上不可

替代之關鍵人物，故乙於服務期限未滿

前，不得提前離職。

7. 於案例二，法院認為因甲診所為乙護理師
繳交學會訓練課程，故乙於服務期限未滿

前提前離職，應賠償醫院違約金。

8. 於案例二，法院並不認為甲診所有不當限
制乙護理師離職之自由權利。

9. 於案例二，法院認為乙護理師受僱於甲診
所從事之工作，屬有繼續性之工作，應為

不定期勞動契約，乙本得隨時終止該勞動

契約。

10.關於護理人員應否賠償違約金之問題，不
乏有法院援引「違約金條款之必要性與合

理性」與「定型化契約顯失公平概念」審

理案件後，仍認為護理人員應賠償醫院違

約金。

通訊考題 (是非題，共10題)：
1. 護理人員應否賠償違約金，端視護理人員
與醫院所簽訂之違約金條款是否符合「必

要性」與「合理性」要件，與是否違反

「定型化契約顯失公平概念」而定。

2. 於案例一，法院認為甲醫院為培訓乙護理
師，已投注相當之成本，若乙中途退訓，

甲勢必再招攬新進人員，因而增加成本，

並影響醫院業務發展，故乙所簽訂之違約

金條款，符合「必要性」要件。

3. 於案例一，法院認為乙護理師於受訓期間
無須支出任何費用，且領有正式血液透析

護理師薪資，故乙所簽訂之違約金條款，

符合「合理性」要件。

4. 於案例一，法院認為乙護理師應賠償醫院
違約金之理由之一為「因乙對自己與醫院

簽訂之違約金條款無任何異議，故乙應賠

償醫院違約金」。

5. 於案例二，甲診所聘請資深護理師A訓練
乙護理師，法院認為甲診所為乙付出數萬

全聯護訊自10月
起醫院全面停止
寄送紙本

為響應環保、節能減碳，紙本護訊將逐步減印，改寄送電子報，於

10月起醫院全面停止寄送紙本。個人會員、診所及長照機構護理人
員暫仍採紙本郵寄，不需紙本者請通知所屬地方公會，希望能持續

將重要、及時的訊息提供給所有會員。

如需收到出刊即時訊息，請逕至本會網頁www.nurse.org.
tw→點擊全聯護訊→各期護訊→申請通訊課程電子信箱/密
碼 ；或加入本會 facebook。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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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淑柳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

從認知行為理論看癌痛相關信念通訊課程 (2)

【專業課程】

♥

♥

前言

　　疼痛是癌症病人常面對的症狀困擾之一

(Marcus, 2011)，研究顯示癌症病人在不同疾
病階段均有高疼痛盛行率，而侵襲性癌症、

轉移性癌症或末期癌症病患有疼痛問題高

達65%以上(van den Beuken-van Everdingen 
e t a l., 2007)。癌痛常嚴重地影響病人生活
品質(Hui & Bruera, 2011; Paice & Ferrell, 
2011)、日常生活狀況、睡眠品質及情緒狀況
(Iyer, Roughley, Rider, & Taylor-Stokes, 2014; 
Wildgaard et al., 2011)，嚴重疼痛會干擾病人
身體功能及活動能力，及合併憂鬱及營養不

良等狀況(Nersesyan & Slavin, 2007)。
　　癌痛是一多層面主觀經驗，受到癌症進

展及病人心理社會層面等因素所影響(Turk 
& Okifu j i, 2002)，而病人的癌痛相關信念
(cancer pain-related beliefs)在疼痛經驗及疼痛
處置成效上扮演重要角色(Ward et al., 1993)，
研究顯示：負向癌痛信念被視為疼痛處置的

障礙因素之一，與服用止痛藥物的遵從性有

相關，進而影響疼痛處置成效(Chen, Tang, & 
Chien, 2012)。適當地止痛藥物使用是成功癌
痛處置計畫中關鍵策略之一，而了解病人整

體性癌痛認知，將有助於疼痛處置計畫執行

成效。

多層面之癌症疼痛經驗

　　國際疼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IASP, 1994)指出「疼痛是
一種感覺與情緒上的不愉快經驗，可能與現

存性或潛在性的組織受到傷害有關」，疼痛

經驗為多層面主觀經驗，包含「感受-區分」
層面、「動機-情感」層面、及「認知-評估」
層面相互作用(Turk & Okifuji, 2002)。而癌症
疼痛如同一般疼痛經驗，亦是多層面的主觀

感受，除了受到癌症疾病進展所影響之外，

♥

也受個人心理、精神及社會等因素所影響

(Ahles, 1993; Turk & Okifuji, 2002)，如病人的
癌症疾病看法、個人過去疼痛經驗(如：疼痛
記憶、過去疼痛處置經驗)、情緒狀況及疼痛
導因等(Cata, Weng, & Dougherty, 2007)。

整體性癌症疼痛認知-Horne,s 
extended Common-Sense Model 
(CSM) of Self-Regulation

　　研究顯示病人疼痛信念與疼痛感受、

動機與認知疼痛層面之間的交互作用，引

導病人疼痛處置之行為反應，進而影響疼

痛處置成效(Porter & Keefe, 2011)。學者提
出認知理論-用以解釋個體的疾病認知信念
如何影響其健康行為表現及對於疾病/症狀
的治療遵從性(Cioffi, 1991; Dodd et al., 2001; 
Horne, 2003)，而Horne所提出自我調適常識
模式(Horne,s extended Common-Sense Model 
[CSM] of Self-Regulation)用以探索個體的疾
病認知信念(Illness Cognitive Beliefs)與情緒
表現(Emotioanl Representation)如何影響個
體適應疾病/症狀的行為表現(Aflakseir, 2012; 
Horne, Parham, Driscoll, & Robinson, 2009)，
根據CSM of Self-Regulation (Horne, 2003; 
Leventhal, Brissette, & Leventhal, 2003)，個人
之疾病症狀信念是由症狀感受經驗、疾病認

知，及情緒表現交互作用所構成，這信念用

以預測個體對疾病/症狀的看法，引導個體處
置疾病/症狀的因應行為(如服用藥物或就醫
行為)，進而影響疾病症狀處置成效。
　　根據CSM of Self-Regualtion理論架構
(Horne, 2003; Leventhal et al., 2003)，癌痛信
念被定義為個體對癌痛所詮釋意義，個人將

癌症疼痛感知刺激視為健康威脅，所解釋的

癌痛相關認知組成包含兩部分-癌症疼痛認
知及止痛藥物認知。癌症疼痛認知由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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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組成，分別是1.癌痛特性(Pain Identity)-指
個體對癌症疼痛所代表意義看法，對疼痛瞭

解及識別程度，與個體對癌症疼痛或疾病發

展過程看法有關；2.疼痛導因(Pain Cause)-個
體認為導致癌症疼痛原因的想法，這想法是

基於個人過去經驗，重要他人(如家人、健
康照護者等)或媒體等訊息而來；3.疼痛時間
性(Pain Time -Line)-指個體對疼痛持續時間
的看法，是屬於急性或慢性，疼痛會持續著

或短暫的存在，這信念會隨著時間而重新評

估；4.疼痛週期性(Pain Time-line Cyclical)-指
個體對疼痛是否反覆存在及可預期的看法；

4.疼痛影響(Pain Consequence)-反映個體疼痛
嚴重程度的信念，疼痛對生理、心理、社會

角色及經濟方面的影響，會隨著時間而發展

更真實的看法；5.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
指個體認為疼痛被控制與否的看法，分為個

人可控制性(Personal Control)-疼痛可被個人
所執行的措施/方法得到控制，及治療可控制
性(Treatment Control)-透過治療可以控制及
處理疼痛問題；6.疼痛理解(Pain Coherence)-
個案對於癌症疼痛的知識程度。而個體的情

緒表現(Emotional Representation)會與疼痛
認知信念並行發展，是指個體因疼痛症狀刺

激的內在因素而產生對於症狀的情緒反應，

常見包括害怕、焦慮、憂鬱及憤怒等情緒

(Horne, 2003)。Well及Rinder(2008)表示對癌
痛的情緒表現因疼痛感受而產生，且從個人

的神經痛覺感受引領出疼痛相關困擾(pa in-
related distress)，而這疼痛情緒表現會伴隨著
疼痛信念，進而引發心理困擾(psychological 
distress)。

♥

　　另外，學者指出病人止痛藥物信念直

接關係於其服藥行為(Horne, Weinman, & 
Hankins, 1999)，CSM of Self-Regualtion理論
架構將病人止痛藥物信念分類為兩部分：止

痛藥物特殊信念-必要信念(Necessity beliefs)
及關注信念(Concern beliefs)，及一般藥物信
念-過度使用信念(Overuse beliefs)及傷害信念
(Harm beliefs)，止痛藥物必要信念是指病人
相信可從止痛藥物得到疼痛控制效果，止痛

藥是疼痛處置所必要的措施，止痛藥物關注

信念則是病人擔心止痛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

及依賴性；一般藥物信念-過度使用信念是指
病人擔心醫師給了太多的藥物，傷害信念則

指病人認為藥物是會傷害身體功能，有成癮

性及毒性。而Horne(2003)指出當病人認為從
止痛藥物所產生的疼痛控制效果大於對藥物

副作用的擔心時(止痛藥物特殊信念-必要信
念大於止痛藥物特殊信念-關注信念)，病人
有較好的服藥遵從性；反之，如病人對止痛

藥物的擔心程度大於藥物必要性的認知，病

人服用止痛藥物的遵從性不佳，進而影響疼

痛處置的成效。

整體性癌症疼痛認知於臨床照護

　　由Horne所提出的CSM of Self-Regualtion
可知：病人疼痛認知來自於病人的癌痛認知

及止痛藥物認知的複雜交互作用，而臨床照

護者瞭解這複雜的癌痛認知，將有助於提供

病人更完整的癌痛認知評估，作為成功的癌

痛教育策略第一步(Donovan & Ward, 2001)，
並將整體性癌痛認知納入病人癌症疼痛教

育，用以改變病人錯誤癌痛認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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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100分(不限考試次數)，登錄「專業課程」積分2點，請於考完試次月月底

後上衛生福利部醫事系統入口網查詢。

通訊
考題

通訊考題(是非、選擇題，共10題)
1. 依研究結果，疼痛是癌症病人常面對的症
狀之一，往往僅出現在癌症末期的病人。

2. 癌痛屬於多層面主觀經驗，癌症疾病進展
及病人心理社會層面等多種因素均可能影

響病人的疼痛經驗。

3. 依研究結果，病人對止痛藥物副作用及藥
物依賴性的擔心，與服用藥物的遵從性有

相關。

4. Horne自我調適常識模式(CSM of Se l f-
Regulation)可用來解釋病人疾病/症狀認知
影響病人的疾病症狀適應行為表現。

5. 依Horne自我調適常識模式(CSM of Self-
Regulation)，疼痛理解(Pain Coherence)-指
個體對癌症疼痛所代表的意義，對疼痛的

瞭解及識別程度，與個體對癌症疼痛或疾

病發展過程的看法有關。

6. Horne自我調適常識模式(CSM of Se l f-

Regulation)的架構，癌痛認知之可控制性
(Controllability)中，個人控制性(Personal 
Control)是指疼痛可被個人所執行的措施/
方法得到控制的看法。

7. 呈上題，病人止痛藥物特殊信念可分為
必要信念(Necessi ty bel iefs)及關注信念
(Concern beliefs)。

8. 依Horne自我調適常識模式(CSM of Self-
Regulation)，當病人認為從止痛藥物所產
生的疼痛控制效果大於對藥物副作用的擔

心時，病人的服藥遵從性比較差。

9. 依Horne自我調適常識模式(CSM of Self-
Regulation)，個體的情緒表現會與止痛藥
物認知並行發展。

10.瞭解病人整體性癌痛認知，有助於提供病
人更完整癌痛認知評估及提升疼痛教育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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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谷伴行
鍾逸琳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血液透析中心護理師

　　冬風吹落枝葉的午后，在恩典四樓長廊上，遠遠地看見兩個人影在走廊尾端，漸
漸走近，原來是熟悉的陳大哥，最近因病住院，消瘦的身軀包裹在厚重的外套內，深
鎖的眉頭，癱軟的肢體，要不是布帶固定，彷彿輕易即可從輪椅滑落，長期臥床，到
走廊曬曬太陽，渴望取得一絲溫暖。

　　記得，洗腎以前，他愛旅遊愛唱歌喜歡自由自在，上山下海足跡遍布各地。因為
糖尿病導致洗腎，剛開始時，嚴重的姿位性低血壓經常使他一站起來就暈眩，需要很
長的時間讓血壓平穩。漸漸地克服了血壓的問題，一天，突然掛急診，老婆說早上好
好的，到了下午說不上來的不舒服，經了解後，原來他吃了一整個南瓜，以致高血
鉀、胸悶、全身無力；經過這次經驗又給自己上了一課。

　　穩定透析後，到了春天旅遊季，常會問我們什麼時候辦腎友活動？他已經很久沒
有好好一展歌喉痛快的高歌了！最開心跟著我們一起到戶外舒暢身心，他可是我們的
最佳歌神！到了柳橙豐收的季節，我們也享受了他種植的黃橙橙的香丁，那酸甜多汁
的好味道令人愛不釋手。

　　如今病魔吞噬了他的心靈，成天大聲哀號，呼天喊地，問天什麼時候帶他走…？心
如焚的老婆花蓮台東兩地奔波，希望能有更好的醫治…。這天，風和日麗，聽他娓娓道
來他一生精彩的故事，年輕時因故與前妻分開，兩個兒子也跟著離開，兒子已經結婚
生子，工作穩定，但少有聯繫，如今生病，自知來日不多，希望能平靜安詳的離開，
不要驚動前妻、孩子。老婆在旁阻斷他不要說些不吉利的話，但是，每每看見被病魔
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景象，卻又煎熬矛盾，覺得是該放手讓他解脫痛苦，安心的走。最
後老婆領悟，愛他就是放手讓他走，夫妻之情深深印記心底，選擇安寧，自然安詳地
唱完人生最後一曲。

　　在洗腎室我喜歡坐在床緣聽著洗腎朋友訴說著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故事，從洗腎開
始的喘、全身水腫、面色凝重，到穩定透析後日漸挺拔、恢復過去的風采…帥氣，容光
煥發，透析後的人生是彩色的！

　　在生命日漸凋零，燭光微弱時，我祈禱期盼能為空虛的心靈注入一些溫暖力量，
讓孤獨的靈魂有勇氣面對生命的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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